
金族文化研究

舍族与瑶苗同异辨析

吴永章

在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 中
,

舍族与瑶苗族类最 为相近

文化最为相似
、

族际关系最为密切
。

主要表现为
:

族属 同源

长江流域
,

堪称
“

盘瓤子孙
”

即舍族与瑶苗诸族的摇篮
。

舍族与瑶苗的族源
,

可远溯至传说时代的三苗
。

三苗居于

“

江淮
、

荆州
” ①之地

。

三苗
,

并非某一族群的专指
,

而是由分

布在五岭以北的南方众多部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的总称
,

后世

苗瑶语族先民包含在其中
。

商
、

周时期
,

舍族与瑶苗先民成了
“

荆蛮
”

的一支
,

故有

蛮荆
“

种 自盘瓤
’ , ②之说

。

人周
,

荆蛮势力 曾对 中央王朝构成

严重威胁
,

故诗有
“

蠢尔蛮荆
,

大邦为摊
” ③之咏

。

两汉时
,

苗瑶语族先 民被称作
“

武陵
、

长沙蛮
” 。

盘靓传

说从此始载于正史 《后汉 书
·

南蛮列传 》 一事表 明 : 此时
“

盘

瓤蛮
”

已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
。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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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时期
,

苗瑶语族先民
“

盘瓤蛮
”

的势力发展至登峰

造极地步
,

故史有
“

诸蛮无所忌惮
” ④之叹

。

他们纵横活跃于

江
、

汉
、

淮水流域
,

甚至伸及中原之地
。

“

盘瓤蛮
”

族群不断分离
,

至唐宋时期逐渐形成苗
、

瑶
、

舍单一民族
。

最早
,

苗族与舍
、

瑶二族分流
,

其源不晚于汉晋时期
。

从

后世苗
、

瑶在湖南的分布格局苗居偏西
、

瑶居偏东偏南来判

断
,

汉代属于盘瓤系统的
“
长沙

、

武陵蛮
”

中的
“

武 陵蛮
” ,

其主体应为苗族先民 ; 而
“

长沙 蛮
”

及其南的
“

零陵蛮
” 、

“

桂阳蛮
” ,

则与瑶
、

舍先人关系更为密切
。

早在战国时期
,

随着楚势力南扩 的压迫
,

苗族先民开始西

行
。

但是
,

大规模的分离与迁徙则是从汉光武派重兵征讨
“

武

陵蛮
”

才开始的
。

其后
,

他们不断西移
,

进人黔北与黔西
、

川

南
、

滇东
、

桂西等地
。

瑶
、

舍的分流
,

其源可溯至唐
、

宋 以前 ; 但都是在此 以

后
,

才加快步伐而形成今 日的瑶
、

舍两族
。 “

盘瓤蛮
”

的势力

不 断南移
,

至唐
、

宋时期
,

湖南南部 已形成其居住 的重心地

区
,

以湘南为起点
,

瑶
、

舍开始分道扬镰
。

由湘南越五岭进人

两粤者为瑶
。

由衡
、

郴诸州向东发展
,

首人赣西南并进人福建

汀
、

漳及粤东潮
、

梅地 区者为舍
。

其后
,

舍人扩展至闽东
、

浙

南
,

这就构成了今 日舍族分布的基本格局
。

二
、

同属苗瑶语族

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志
。

瑶
、

苗
、

舍语言共

同之处体现 为
:
一是均属苗瑶语族

,

这是学术界毫无歧见的结

论 ; 一是瑶
、

苗
、

舍使用的民族语言 中存在着你 中有我
、

我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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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你的密切关系
。

瑶族语言
,

主要有两种
: 一是

“

勉
”

语
,

属苗瑶语族瑶语

支 ; 一是
“

布努
”

语
,

属苗瑶语族苗语支
。

苗族语言
,

虽有东

部
、

中部
、

西部三种方言之分
,

但均属苗瑶语族苗语支
。

舍族

语言
,

主要有两种
: 一种是广东惠阳

、

海 丰
、

增城
、

博罗地区

自称
“

活聂
”

的舍族使用的语言
,

学者多认为属苗瑶语支
,

也

有认为与瑶语支的瑶族勉语有关系 ; 一种是其他广大地 区的舍

族使用接近汉语的客家方言
,

但其
“

低层
”

词语仍与苗瑶语族

某些语言存在同源关系
。

总之
,

彼此语言相同与相近关系
,

是苗
、

瑶
、

舍在历史上

存在不可分割关系的铁证
。

三
、 “

刀耕火种
”

的生产方式

舍与瑶苗均为山地 民族
。

历史上
,

曾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

游耕农业
。

在 中国农业发展史上
,

刀耕火种农业 以瑶
、

舍两族

最富代表性
,

记载也最详备
。

早在唐代就 已 出现瑶族刀耕火种

的记载
,

刘 禹锡 《莫摇歌 》 咏道 :
莫摇 自生长

, “

火种开 山

脊
” ⑤ 。

至于舍族
,

则其族称 的出现
,

即与刀耕火种联系在一

起
,

据宋人刘克庄 《漳州谕舍 》 载 : 福建龙溪 (今漳州 ) 的西

舍与漳浦 的南舍
, “

二舍 皆刀耕火耘
,

崖栖谷汲
” ⑥ 。

其实
,

所谓
“

舍
” ,

就是
“

火种
”

或
“

烧棒种田
” ⑦之意

。

刀 耕火种法
,

又可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
。

前期采用食尽

一山则他徙的不断流动方式 ; 后期则过着定居的游耕生活
。

因

经济发展程度不一
,

舍
、

瑶
、

苗本身乃至其内部各 支系进入定

居 的农业阶段时间也不一
。

如
,

清
·

严如煌 《苗防备览
·

风俗

下 》 载 :
苗耕

, “

山多于 田
,

宜谷者少
,

蟠棒芜
,

垦山坡… …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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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种三四年
,

则弃地而别垦
,

以垦熟者晓清故也
。

弃之数年
,

地力既复
,

则仍垦之
” 。

可见
,

清代苗民虽行火种法
,

但已不

是人随地走
,

而是在原地采取休耕办法
,

轮番耕作
。

四
、

以旱作物和
“
山货

”
为主的经济生活

从事刀耕火种农业 的必然结果
,

是旱作物占重要地位
。

以

苗族为例
, “

其种植
,

则苗地 山多田少
,

稻谷罕见
,

多于山坡

种杂粮
,

如芝麻
、

粟米
、

麦
、

豆
、

掺子
、

慧茵
、

高粱
、

荞麦之

类
” 。

⑧显然
,

苗瑶语类山居农业以种植杂粮为主
,

这与平地居

住的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壮侗语族以稻作物农业为主
,

是有所不

同而各具特色的
。

换言之
,

苗瑶语族在开发我国山居经济中作

出了特殊贡献
。

还有
,

值得称道的是
,

苗瑶语族经过长期实

践
,

培养出
“

粒大而甘滑
”

的品质优良的
“

舍米
”

(山禾 )
,

丰富了我国的粮食品种
。

早在宋代
,

聚居在闽粤赣边区的
“

山

客舍
”

即舍人 已栽种
“

菱禾
”

即旱稻
,

并在当地汉族居 民中得

到推广
。 ⑨明

、

清时期
,

舍禾在两广
、

福建等南方地区广为推

行
。

经改良后
,

成为用 工省
、

产量高
、

实大 味美的优良品种
,

如清
·

屈大均 《广东新语
·

食语》 载 :
舍人所种之山禾

, “

藉火

之养
,

雨露之滋
,

粒大而甘滑
” 。

需指 出的是
,

随着汉文化影

响的深人
,

在舍
、

瑶
、

苗地区的水稻栽培业
,

也 日益得到发

展
,

使早作物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
。

因
“

耕山
”

农业
,

生产力低不足以维持生计
,

故 山区副业

在舍
、

苗
、

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
。

故史称
:
瑶人

,

“

不足以山伐猎兽以续之
” L 。

所谓
“

山伐
”

系指砍伐木
、

竹
。

除木
、

竹外
,

富有特色 的土产尚有蓝靛
、

茶
、

桐
、

漆
、

竺麻
、

香菇
、

蜂蜜
、

药材等等
。

所谓
“

猎兽
” ,

系指狩猎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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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与瑶苗出售土产与猎物等山货
,

以换取必需 的生产与生

活用品
。

这种贸易带有互补与互利性质
,

即所谓
“

与 民交易

以通有无
” ,

从而促进舍
、

瑶
、

苗与汉区经济的发展
。

五
、

基层政权
,

实行土官统治

从秦汉 以来
,

历代中央王朝均对南方诸族执行有别于汉 区

的
“

羁糜
”

政策
,

委任土著首领
,

使之仍按
“

故俗
”

管理其原

辖地区
,

实行间接统治
,

此即
“

土官土吏
”

之始
。

对苗瑶语族

先民实行土官统治
,

可溯源于盘瓤传说时代
。

据 《后汉 书
·

南

蛮传》 载 : 盘瓤子孙
, “

有 邑君长
,

皆赐印缓
,

冠用獭皮
” 。

意为赐予蛮夷长官印信
、

服饰
,

作为朝 廷命官象征
,

以重其

权
。

南北朝时期
,

随着
“

盘瓤蛮
”

势力的空前强大
,

其酋豪被

大批委任为州刺史
、

郡守
、

县令
。

在明
、

清时期
, “

土官
”

制发展成土司制度
,

舍
、

瑶
、

苗

首领被委任以基层政权的土官之职
。

舍族
,

大批首领被任命为
“

舍长
” 、 “

舍官
” 、 “

瑶长
” 、 “

抚瑶人
” 、 “

抚瑶把 总
”

等名

目
,

此
“

瑶
”

系指
“

舍
” ,

因明清时期
“

舍
” 、 “

摇
”

往往并无

严格区分
。

瑶族
,

凡是管理瑶人之官称作
“

瑶官
” ⑧ ; 在基层

,

管理瑶人 的瑶 人首领
,

则有
“

瑶 首
” 、 “

瑶 头
” 、 “

瑶 长
” 、

“

瑶老
”

之名
,

尤以称
“

瑶首
”

者最为普遍
。

苗族
,

在苗族地

区实行土司制度
,

但统治苗人的大土司均为其他少数 民族的首

领充任 ; 苗人则只担任长官司一类的小土司之职
。

舍与瑶
、

苗 的土官制
,

最大的共同之处
: 一是土官制度不

完备
。

没有从武官宣慰司以下
、

文职土府 以下的一套从上至下

的完整官制与机构
,

往往只在基层设立地位低下的土官组织 ;

一是土官势力较微弱
。

不像土家族
、

彝族
、

憧族
、

傣族等大土

—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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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具有
“

征赋役
,

操杀夺
,

拥兵 自卫
”

@的无限权利
。

上述特

点形成之因
:
这是舍与瑶

、

苗或因居住较为分散或因社会发展

相对落后
,

尚未形成地域广阔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联盟所致
。

因而没有 出现割据一方的强大土司势力
。

六
、

具有原始色彩的社会组织

瑶
、

苗
、

舍的社会组织
,

具有共同特征
:
一是主要均在血

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; 一是带有早期民主制的色彩
。

总

之
,

具有较浓重 的原始色彩
。

主要表现为
:

瑶族的
“

瑶老
”

制
。

它是在瑶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

社会组织
。

宋代称瑶老为瑶首
、

瑶酋
、

蛔主
,

元
、

明以后
,

出

现
“

瑶老
”

之称
。

瑶老的产生
,

有的是 由民主选举 的
,

但多数

是群众中有威信的 自然形成 的公共领袖
。

瑶老依据村规族约
,

负责维护族内的社会秩序
,

调解纠纷
,

处理案件
,

管理公共事

务与生产活动
,

主持宗教与祭祀活动
,

以及组织力量反抗外来

势力的侵犯等等
。

在瑶老制中
,

以广东连南八排瑶族地区的瑶

老制最富代表性
。

苗族的
“

鼓社
”

制
。

苗族的木鼓象征祖先神位
,

一个木鼓

代表一个社
,

即为一个血缘家族组织
,

同鼓社即是 同宗共祖
。

鼓主 由全社群众民主推选
。

其主要职能是
:
按鼓社的有关规定

调停 和处理族众纠纷
,

安排农事 活动
,

筹备和 主持祭祖—“

吃鼓藏
”

活动
,

维护鼓社权益
,

执掌反对外来侵扰 的军事行

动
。

鼓社制
,

主要流行于黔东南
、

黔南及广西融水等苗区
。

舍族的
“

宗祠
”

制
。

舍族大都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
。

每个

村寨都有
“

祠堂
”

和
“

房
”

的组织
。

同姓 同祖属 同一祠堂
,

或

名宗祠
。

祠堂设族长一人
。

一般由辈分最高
、

年龄较长
、

办事

1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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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道
、

有威信而又善辞令的人充任
。

族长依照习惯法主持或负

责处理族内事务
,

负责祭祖和管理祠堂公产
。

舍族极重祭祖
,

其作用在于加强族内凝聚力
,

故有
“

九族推尊缘祭祖
” 。之记

载
。

舍族的
“

祠堂
”

制
,

虽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
,

但仍保留

了本民族的浓郁特点
。

瑶族的
“

瑶老
” 、

苗族的
“

鼓主
” 、

舍族的
“

族长
” ,

在处

理内部事务时
,

依据人人都要遵守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法
。

瑶族的
“

石牌
”

律
,

是广西金秀大瑶山等地瑶族的一种特

有 的民族法律
,

是镌刻在石板上或刻在木板上
、

纸上 的成文 习

惯法
。

迄今发现 的石牌律中最早的为清顺治十一年 ( 1 654 年 )
。

石牌律内容广泛
,

其中包括
: 维护 内部团结

,

一致对外
, “

凡

我同人
,

务须协力同心
” ,

对通匪兵者
,

严惩不贷 ; 保护生产
,

保障财产
,

凡瑶 山物件
, “

不得乱取
” ; 维护家庭婚姻关系

,

不准强奸他人妻女
,

不准 冒犯尊长 ; 等等
。

石牌律
,

具有至高

无上的权力
,

故瑶山流传有
“

石牌大过天
”

的说法
。

对违犯石

牌律者
,

分别给予罚款
、

财产充公
、

死刑等惩处
。

苗族的
“

议榔
”

词
。

由于苗区 的社会发展与汉区不 同
,

清

乾隆元年 ( 1736 年 ) 规定
:

苗民间一切争讼之事
, “

俱照苗例

完结
,

不必绳 以官法
” 。

所谓苗例
,

就是苗族习惯法
,

其代表

为
“

议榔
”

词
。

所谓
“

议榔
” ,

文献名之 曰
“

宰款合榔
” 。

据

清
·

方显 《平苗纪略 》 载
: “

宰款合榔者
,

苗俗也
,

即汉人献

血盟誓之意
。 ”

调查材料证明
“

议榔
”

词的制定过程是
:
首先

由苗众 民主选举若干名
“

榔头
” ; 由

“

榔头
”

起草约规交众 人

讨论
、

修改
、

定稿并 由会议决议
。

会后在议榔地点栽树木或立

岩石为记
,

故有
“

栽岩立法
”

之说
。

舍族 的习惯法
.

由族长执行
。

其处理较 之瑶
、

苗相对 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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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
。

如
:

偷小件物品
,

只要物归原主
,

认罪了事
。

偷卖公产或

耕牛
、

农具
、

钱币
、

稻谷诸重要物品
,

除赔偿损失外
,

还需在

祠堂焚烧香纸
、

放鞭炮赎罪
,

甚者还需办酒席
,

以示惩罚
。

通

奸者
,

需罚酒席
,

席次多寡则依经济情况而定
。

最后
,

需指出的是
,

三族同中有异表现为
:
舍族宗祠制较

之瑶族瑶老制
、

苗族鼓社制
,

受汉文化的影响为多 ; 而且
,

舍

族的习惯法也不若瑶
、

苗那样完整
。

七
、

相仿的物质生活

消费生活 民俗
,

是经济民俗 中的 日常生 活最为活跃的事

象
,

主要包含住
、

食
、

衣三方面
,

舍与瑶
、

苗有相仿的物质生

活
。

舍 与瑶
、

苗均过着山居生 活
。

舍族多居 于崇 山峻岭的山

腰
、

山顶
,

故诗人有 笠攀涉重岩艰
,

依栖穷谷僻
” ⑧之咏 ; 瑶

人则往往居于 白云深处 的水源林地带
,

故有
“

随溪谷辟处
” 。

之载 ; 苗人所居
,

有
“

依山傍涧
” ⑧之说

。

倘把南方诸族的居

住特点加以区分的话
,

则可谓舍
、

瑶
、

苗靠山
,

伦佬傍石
,

侗

族临水
,

壮族近平地
。

舍与瑶
、

苗的山居生活
,

可溯源于其传说中的先祖盘瓤时

代
。

《后汉 书
·

南蛮传》 载 :
盘瓤生六 男六女

, “

好人山壑
,

不乐平旷
” 。

所谓
“

好人山壑
” ,

是因
“

刀耕火种
”

的生产方式

所致
。

旧 时
,

舍与瑶
、

苗
,

因山居
,

生产方式又较落后
,

经济欠

发达
,

其居住形式较简陋
,

多居茅舍板屋
。

舍族传统 民居
,

多

以竹为架
、

以茅为覆盖 的
“

寮房
” ,

如清
·

顾炎武 《天下郡国利

病书
·

福建》 载 :
舍人

“

编获架茅为居
” 。

瑶族古老的简易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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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为
“

打寮
”

与
“

板屋
” ,

如宋
·

朱辅 《溪蛮丛笑》 载 : “

山瑶

穴居 野处
,

虽 有屋 以庇 风雨
,

不 过剪茅叉 木而 已
,

名
`

打

寮
’ 。 ”

又宋
·

吴师厚 (梅山十绝句 》 咏道 : “

板屋依岩 不论

时
。 ”

苗族的早期草房
,

曰 : “

权权房
” ,

此 即
“

诛茅措宇
” 。

之谓
。

南方诸族历来流行的上人下畜的
“

干栏
”

式建筑
,

在苗族

地区广为采用
,

瑶族间亦有之
,

舍族则罕见
。

可见其居住形式

的差异之处
。

主食中
,

三族均 以旱粮 及杂粮为主
。

这是 山区经济决定

的
。

在我国历史上
,

长江以南的居 民以稻米为主食
。

舍
、

瑶
、

苗区虽产水稻
,

但规模与数量远不及汉族及居于平地 的壮
、

侗

诸族
,

日常三餐中杂粮 占有较大比重
。

但三族杂粮种类则不尽

相同
,

舍以番薯为主
,

苗则 以包米为重
。

在稻米中
,

苗
、

瑶嗜

食糯食为一特色
,

这又是与舍不同之处
。

在副食中
,

三族均以 山珍野味为时鲜
。

差异处
,

舍嗜食水

产
,

这是 因闽
、

粤
、

浙舍区靠近沿海之故 ; 苗
、

瑶则缺鱼
,

这

是因处于腹地山区所致
。

食物 的制作方法
,

三族各具特色
。

舍喜
“

咸腌
” ,

舍区临

海盐多
,

故多制腌咸鱼咸菜
,

故舍家有
“

食最好是咸腌货
”

的

农谚
。

瑶喜
“

鲜
” ,

其法是将肉拌 以炒熟的米粉
、

食盐后
,

放

人 瓮 中封存 一段 时 间再煎炒 食用
,

为瑶 人待 客佳肴
。

苗 喜
“

酷
” ,

苗区缺盐
,

形成
“

嗜酸 味
”

的饮食习惯
,

喜以泡酸处理

食物 ; 所谓
“

酷
” ,

凡物渍藏掩覆不泄气者称之
。

饮料 中
,

舍
、

瑶
、

苗均嗜酒好茶
。

但饮用方 法则不尽相

同
。

苗人流行
“

顺酒
”

俗
,

舍
、

瑶则罕见此俗 ; 瑶苗地区保持

传统的
“

打油茶
” ,

广东凤凰 山舍 民
,

受潮州人影响
,

则喜喝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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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功夫茶
” 。

人类起初是没有服饰的
,

只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有的
。

每

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服饰
,

故服饰是区分民族的表面标志
。

舍

与瑶
、

苗服饰的共同特点
,

主要可归纳为七个方面
:

1
.

“

衣斑斓
” 。

三族均喜穿鲜艳服装
。

其源可溯自传说中的

共同祖先盘瓤
, “

好五色衣服 … … 衣裳斑斓
” 。

此俗的形成
,

与当地物产有密切关系
,

这就是当地盛产植物性染料
。

盘瓤

蛮
,

已
“

织绩木皮
,

染以草实
”

气
“

溪蛮
” ,

则
“

印布人靛缸

渍染
” 。 ⑥

.2 喜穿裙
。

三族中
,

又以苗裙最为讲究
,

尤以百褶裙为著
。

这与汉族妇女衣裤之风截然不同
。

在炎热的南方
,

最早盛行制作简便的裙子
。

裙子起源
,

当

是把下身 围起来的布片
。

后来
,

人们把一幅布围于腰
,

即成了

裙子
。

至于花样翻新的种种裙子
,

则是在此基础上改 良发展而

来的
。

这就是舍
、

瑶
、

苗等南方民族
“

重裙无裤
” 。之习形成

的历史原因
。

3服短衣
。

此制
,

与汉族传统的
“

宽袍博带
”
的衣服形制

是有明显不同的
。

短衣之制
,

可溯至楚人
,

史有
“

服短衣
,

楚

制
” ⑧之载可证

。

可见
,

舍与瑶
、

苗等南方 民族衣短衣之俗
,

堪称源远流长
。

.4 椎髻
。

不同民族往往有不 同的发式
。

椎髻是舍
、

瑶
、

苗

曾广 为流布的一种传统发式
,

系指将发盘结于头顶或脑后 成

“

椎
”

形发式
。

椎髻之俗
,

有别于汉族的
“

冠冕
”

之制
。

.5 跳足
。

人类最初是不穿鞋子 的
,

即赤足而行
。

舍与瑶
、

苗诸族曾普遍 行
“

跳足
”

之风
。

其因有二
:
一 是南方天 气炎

热 ; 一是贫困的山居生活
。

三族之赤足俗
,

与不戴帽俗并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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悖
,

故史书往往并称为
“

椎髻跳足
”

或
“

不冠不履
” 。

6
.

不缠足
。

三族均无缠足陋习
。

其因有二
: 一是妇女与男

子一样
,

从事主要劳动
,

所谓
“

种山为业
,

夫妇皆作
” 。 即是 ;

一是不受儒家礼教之束缚
。

.7 盛饰物
。

三族均注重装饰之美
,

甚至以多为尚
,

带有 炫

耀财富性质
。

喜在身上即头
、

项
、

手
、

腰
、

脚诸部位
,

佩带或

悬挂用各种材料制成的饰物
。

三族相 比较而言
,

以苗族为最

盛
,

舍族稍淡薄
。

这种差异的造成
,

与经济条件
,

受汉族影响

而导致观念变化有关
。

八
、

古老婚
、

丧习俗的遗存

舍
、

瑶
、

苗婚姻
,

均实行一夫一妻制
,

但都保留着原始婚

制的残余
。

1
.

兄妹为婚的传说
。

舍族的 《火烧山火烧地 》
、

瑶族与苗族

的 《洪水故事 》 等传说
,

都叙述人类早期在遭受水
、

火等自然

灾害的劫难后
,

仅存的兄妹二人为了繁衍后裔而结成夫妻
。

其

内容大 同小异
,

堪称出 自同一版本
,

当系由 《后汉书
·

南蛮传》

的盘瓤子女六男六女
“

自相夫妻
”

的传说演变而来
。

兄妹为婚

的传说
,

既说明三族族属 同源
,

又可寻见人类原始婚姻制度 的

“

朦胧
”

记忆
。

2
.

节 日择 配
。

三族流行在节 日及公共活动的 日子里
,

不 同

村寨和姓 氏的青年通过歌舞进行集体的择 配活动
。

苗之
“

跳

月
” ,

瑶之
“

踏歌
” ,

舍之
“

歌做媒
”

均属此类
。

3
.

流行赘婚之俗
。

此俗 的历史渊源
,

在 往昔母 系氏族社

会中
,

本 氏族的男子都
“

出嫁
”

于外 氏族
,

而本 氏族 的女子则

“

招 赘
”

于外 氏族
。

此 俗
,

舍称
“

招 儿子
” ,

瑶 名
“

招 郎上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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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” 。

4
.

“

姑舅表婚
” 。

三族均行此俗
。

以瑶
、

苗为盛
。

文献记

载
,

则以苗为多
。

这是族外群婚制下形成通婚集团的一种遗俗

表现
。

5
.

“

兄弟死
,

则妻其妻
” 。

这是历史上兄弟共妻俗的一种残

存
。

三族均有此俗
,

但以苗为盛
,

而舍族
“

小叔往往有娶嫂 的

优先权
” 。

,

已属个别例外
,

这是同中有异的
。

.6 抢婚
。

古时
,

婚礼是在晚上进行
,

故
“

婚
”

字从
“

昏
”

旁
,

这是因为抢婚多在黄昏以后进行之故
。

三族的抢婚
,

多已

演变成
“

佯抢
”

的结婚仪式
。

7
.

服务婚
。

指婚后住妻家无偿劳动一段时 间
。

笔者 以为
,

此属 于从妻居到从夫居的一种过渡形态
。

在舍
、

瑶诸族中均有

此俗
。

舍与瑶
、

苗婚俗主要不同之处有二
:
一是瑶

、

苗长期保留

“

不落夫家
”

俗
,

而舍族则早 已不见其踪迹
。

一是舍族盛行童

养媳婚
,

而在瑶
、

苗 中则少见
。

舍族此俗
,

当系受岭南汉族特

别是邻近客家人影响所致
。

三族的丧葬礼制
,

主要共同之处有五
:

一是有风葬遗踪
。

在舍
、

瑶民间颇为流行始祖盘瓤死后悬

于树权上
,

即风葬的动人故事
,

这在舍族的 《高皇歌》
、

瑶族

的 《盘王券碟》 均有记载
。

苗族的风葬则曾载之正式册籍
,

如

明
·

田汝成 《炎徽纪 闻》 载
,

夭苗
, “

人死不葬
,

以藤蔓束之

树 间而 已
” 。

上述传说与文献记载表 明
:
起初

,

盘瓤种人曾行

风葬
。

这与葬式的发展 阶段也相符
,

因为这是人类最原始便捷

的葬礼
。

一是曾行火葬
。

瑶族
,

从清代直至民国时期
,

火葬均广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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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
,

故文献 多有
“

葬用火化
”

之载
。

舍族
,

早在 明代已有

“

焚木
”

而葬之习⑧ 。

苗族
,

火葬习主要限于非正常死亡者
。

一是曾行悬棺葬
。

瑶
、

苗在历史上均曾广行此俗 ; 舍族的

“

浮葬
” 。习

,

也殆与此有关
。

三族的悬棺葬
,

最早可溯源于属

于盘瓤种人的荆州
“

左人
”

的
“

总葬石窟
” ⑧俗

。

一是曾行二次葬
。

人死后 葬式经两次而完成者 曰二次葬
。

三族均有此俗
。

此俗
,

也源于荆州
“

蛮左
”

的
“

拾骨
” 。葬俗

。

一是歌舞送终的特殊丧葬民俗
。

早期人类 以为
:
人死 了

,

灵魂不灭
,

是从现实世界进入另一个 虚幻世界
,

因此
,

死亡并

不纯是可怖之事
,

也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
。

在盘瓤种人及其传

人舍与瑶
、

苗中流行一种以歌唱
、

饮宴方式作为与死者告别的

仪式
,

即属此 例
。

历史上
,

瑶 曰
“

暖丧
” 、

苗 曰
“

闹尸
”

或
“

斗尸
” ,

舍为
“

少年群集而歌
” 。

其源来 自南北 朝至隋朝荆 州

“

蛮左
”

之
“

绕尸而歌
” ①俗

。

舍与瑶
、

苗丧葬制 的差异在于
: 近世 以来

,

舍族受汉族丧

葬礼仪影响较深
,

传统丧葬制改变较多
。

九
、

传统宗教信仰

舍
、

瑶
、

苗的传统宗教信仰较为浓烈
。

主要表现为
:

1
.

自然祟拜
。

三族流行的对土地神
、

五谷神
、

山神
、

水神
、

树神
、

石神诸神 的崇拜
,

即属此范畴
。

据 近人 《贵州苗 民概

况 》 载 : “

苗寨崇尚多神
,

甚至大树怪石
,

无不 以神 目之
,

祭

祷弗懈
。 ”

这段话
,

相 当概括 和典型地反映了三族 自然崇拜 的

广泛性
、

虔诚性与原始性
。

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下
,

人们

对几乎无所不包的 自然现象
,

都视作无法抗拒的超 自然力量的

神灵
,

加 以顶礼膜拜
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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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本土宗教
。

信鬼神重淫祀 的结果是巫 风盛行
。

宋
·

朱熹

《楚辞集注 》 云
, “

其祀必使巫现作乐
” ,

即鬼神与巫现是密不

可分的
。

历史上
,

舍与瑶
、

苗均流行巫风
。

史载
:
舍人

“

俗借

师巫驱鬼祟
” 。

,

瑶人
“

迷信其特有之巫现
” 。 ,

苗人
“

信鬼尚

巫
” ⑧

。

但相 比较而言
,

舍族的巫风逐渐有所减退
,

而瑶
、

苗

的巫风则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盛行不衰
。

蛊与巫密切相关
,

故史有
“

巫蛊
”

联称
。

蛊在舍族中已消

失
,

在苗
、

瑶二族中则长期流行
,

尤以苗族为甚
。

在南方民族

中
,

苗与黎族堪称最迷信蛊毒
。

3
.

汉区传人的宗教
。

主要有道教与佛教
。

在三族中
,

道教

的传播有两大特点
:

一 是在外来宗教中
,

在瑶
、

苗民间影 响最大
、

流行最广 ;

在舍族民间也颇为流行
。

一 是道 教与本土巫教相 互渗透
、

互为影 响
,

甚至互相混

合
。

最突出的事例 为舍
、

瑶的
“

度戒
” 。

它既是道教吸取新成

员
,

又是族众举行成年礼的一种形式 ; 既是道教科仪
,

又夹杂

有原始宗教的成分
。

佛教
,

在三族中均有所传播
。

不同的是
,

在瑶
、

苗影响较

小
,

因受巫
、

道抵制所致 ; 在舍区
,

佛教影响较深
,

这是受汉

区影响所致
。

十
、

崇奉盘抓 图腾

二族均 以盘瓤为图腾
,

尤以舍
、

瑶为甚
。

盘瓤图腾崇拜的

主要表现形式有四
:

1
.

流行盘瓤传说
。

据舍族 《祖图》 记述 :
高辛帝时

,

神犬

因杀 敌有功而与公主成婚
。

婚后
,

入居深 山
,

开 山种地为业
。

1 1 1
.

—



会族文化研究

生下三男一女
,

帝赐姓
,

依次姓盘
、

蓝
、

雷
,

女婿姓钟
,

从此

子孙繁衍
。

瑶族的 《评王券碟 》 所记
,

内容与情节
,

极为相

似
,

如 出一辙
。

主要不同处
,

只在结尾部分
,

各 自根据本族繁

衍支派不 同
,

有所发挥
。

《评王券碟 》 云 :
盘瓤 生下六男六

女
,

后 来成为盘
、

沈
、

黄
、

李
、

邓
、

周
、

赵
、

胡
、

郑
、

冯
、

雷
、

蒋十二姓瑶王子孙
。

苗族
,

不少地区流传
“

神母犬父
”

的

故事
,

尊事盘靓为始祖
。

2
.

“

时节祠盘瓤
” 。 。

舍族
,

逢年过节
,

都要举行重大的祭

祀始祖盘瓤的宗教活动
,

如明
·

顾炎武 《天下郡国利病书
·

广东

上 》 载 :
粤舍

, “

自信为盘瓤后
,

家有画像
,

岁时祝祭
” 。

瑶

族
,

祭先祖盘瓤
,

礼仪最为隆重
,

宋
·

范成大 《桂海虞衡志 》

首载
:
瑶人

, “

岁首祭盘瓤
,

杂揉鱼肉酒饭于木槽
,

扣槽群号为

礼
” 。 。全国各地瑶人过

“

盘王节
”

时间
,

今多在 旧历十月十六

日
。

苗族
,

麻阳苗区保留大量盘瓤庙
,

迄今仍不绝祀
。

3
.

图腾一体化
。

三族均有在饮食
、

服饰
、

婚姻
、

丧葬种种

民俗中
,

模仿盘瓤图腾的形态与动作
。

4
.

图腾禁忌
。

最为突出的表现
,

为保护与尊敬图腾物
,

禁

止对其杀害与食用
。

三族均有忌食狗肉之俗
。

结 论

如上所述
,

舍
、

瑶
、

苗三族
,

在历史渊源
、

语言
、

生产方

式
、

经济生活
、

政治制度
、

社会组织与社会习惯
、

住食衣 的物

质生活
、

婚姻丧葬的制度文化
、

传统宗教信仰
、

盘瓤图腾崇拜

诸方面存在诸 多一致之处
。

形成 三族族 际间共 同点 的原 因在

于 : 一
、

同处于我 国南方 的生态环境 中
。

在 自然
、

地理
、

气

候
、

物产诸客观条件相仿的基础上
,

势必造成 相通的人文景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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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
。

二
、

族类相通
,

同属苗瑶语族
。

三
、

居于共同或相邻的文

化圈中
。

文化传播的结果
,

族际间不断互动与交融
,

形成彼此

互相揉杂
、

混一 的密切关系
。

四
、

同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形态
,

都保留着较为浓郁的原始社会及其文化的残余与特色
。

当然
,

舍
、

瑶
、

苗在各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
,

也

形成 了彼此同中有异的鲜明民族特点
。

归结起来
,

一方面舍与

瑶族类更亲近
,

文化也更接近 ; 另一方面
,

舍族受汉文化影响

较深
,

瑶苗则保 留较为浓郁的原始文化
。

注释
:

① 《史记
·

五帝本纪》
。

② 《湖广总志
·

方舆一》
,

万历本
。

③ 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采己 》
。

④ 《魏书
·

蛮传 》
。

⑤载 《全唐诗》 卷三五四
。

⑥载 [宋〕 刘克庄
:

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 卷九三
。

⑦分见 《集韵》 与 《广韵
·

麻韵》
。

⑧ 【清 〕龚柴
:

《苗民考》
。

⑨参见 [宋」王象之 :

《舆地纪胜 ) 卷一 O 二
“

广南东路
·

梅州
’ , 。

L 【明 〕 田汝成
: 《炎徽纪闻

·

蛮夷 o)

⑧ 【清 1 屈大均
: 《广东新语

·

人语 》
。

L 〔清 〕 黄叔磁
:

《台海使搓录》 卷七
。

L褚成允 :

《遂昌县志》 卷一 (舍民风俗》
,

清光绪二十二年修
。

L引自周荣椿 : 《处州府志》 卷三 O 《艺文志下》
,

清光绪三年刊本
。

L 《兴宁县志》 卷三 《疆域
·

瑶桐》
,

光绪本
。

L 【清 〕 徐家干
: 《苗疆闻见录》

。

L [清」田雯
:

(黔书》 卷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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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《后汉书
·

南蛮传》
。

L 〔宋」朱辅
:

《溪蛮丛笑》
。

L [清」傅恒
:

《皇清职贡图》 卷四
, “

曲江县瑶人
”

条
。

⑧见 《汉书
·

陆贾传》 注
。

L邓光派 :

《长汀县志》 卷三五 《杂录
·

舍客》
,

民国二十九年修
。

L 《金族社会历史调查》
,

175 页
,

福州
,

福建人 民出版社
,

19 860

L 《永春县志》 卷三 《风俗》
,

明万历刻本
。

⑥参见福建
、

德清等地县志
。

L 《隋书
·

地理志下 》
。

@同L
。

L同L
。

L周荣椿 :

《处州府志》 卷三 O 《艺文志下 》
。

L 《凤山县志
·

社会
·

风俗》
,

民国本
。

⑧ 〔清」徐家干 :

《苗疆闻见 录》 卷下
。

L 【唐」刘禹锡
: 《刘禹锡集

·

蛮子歌》
。

L引自 《文献通考
·

四裔五 》
。

(作者单位
:
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 究所 )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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